附件3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评价考核指标表
（单台套设备）
	一级指标
（100分）
	二级指标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机时利用
（30分）
	机时利用率：有效运行机时/定额机时（30分）
	≥100%（30分）；
其他（机时利用率×30分）
	

	开放共享
（40分）
	收入达成率：年度服务收益率/学校年度平均收益率（30分）
由各单位上报，国实处根据共享系统及财务实际到账核定修正
	≥100%（30分）；
其他（达成率×30分）
	

	
	对外共享率：服务校外单位运行机时/有效运行机时（10分）
各单位需提供对外服务预约使用明细表
	≥15%（10分）；
其他（共享率/15%×10分）
	

	服务成效
（30分）
	典型案例：服务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等1项典型案例综合评价（30分）
各机组上报，国实处组织评审，涉及主要成果需单独附相关成果材料
	优秀（21-30分）；
一般（11-20分）；
较差（0-10分）
	


备注：
1. 有效运行机时：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设备年度核定总机时，包含必要的开机准备时间+测试时间+必须的后处理时间；
2. 定额机时： 03类通用设备1400小时，专用设备800小时，04类机械设备800小时； 
3. 年度服务收益率：仪器设备年度收益/仪器设备原值；
4. 学校年度平均收益率：以学校年度收入完成总量/可共享设备总原值；目前暂定为0.0066，最终以核对后的数据计算为准。
5. 服务校外单位运行机时：服务校外用户年度核定总机时，若日常以样品数量为单位进行记录，可折算为运行机时；
6. 评价标准分为四档：总分≥90分为优秀，75分≤总分＜90分为良好， 
   60分≤总分＜75分为合格，总分＜60分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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